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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指引第 1 号—登记结算》

起草说明

为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登记结算业务，维护市场参与

主体合法权益，防范市场风险，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健康

发展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

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、《区域

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监管办法》）

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有关规定，证监会起草了《区域性

股权市场监管指引第 1 号—登记结算》（以下简称本指引），

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《通知》明确了区域性股权市场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目前，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登记结算业务由

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自行办理或由区域性股权市场运

营机构子公司办理，各市场服务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，还

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。

登记结算是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基础职能和重要业务。

有必要制定区域性股权市场登记结算的统一业务规则，明

确业务规范，提升区域性股权市场登记结算的质量，提升

公信力，为做好各项服务提供必要支撑，促进区域性股权

市场与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合作对接，便利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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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起草思路

本指引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，适当借鉴沪深北交易

所及新三板等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登记结算业务模式，

结合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实际情况与实践经验，建立了包括

初始登记、变更登记、退出登记、清算交收、其它服务、

市场中介机构自律管理等在内的基本业务规范框架，明确

了区域性股权市场登记结算业务的业务范围、基本要求。

一是明确登记结算机构功能定位，强化机构责任。本

指引根据《监管办法》有关要求，进一步明确区域性股权

市场登记机构的地位和职能，明确登记机构的条件和登记

结算数据及时报送要求，要求登记机构应制定并严格执行

完善的登记结算业务规则，维护登记结算业务的严肃性和

数据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连续性。

二是突出监管赋能和金融科技保障，结合区块链建设

统一登记要素。本指引与正在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

建设试点工作做好衔接，并参照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登

记要素，统一区域性股权市场登记要素规范，要求登记数

据实时跨链报送至证监会中央监管链，逐步推动与中国结

算的对接。此外，证监会拟基于区块链平台，建设区域性

股权市场统一信息门户，为企业、投资者和市场参与主体

提供登记托管数据查询渠道，提升区域性股权市场登记托

管市场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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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明确参与各方的责任。明确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推

动辖内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司法机关与登记机构建立信息对

接机制；省级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对登记机构及其登记、存

管、结算活动进行监督管理，切实履行属地监管主体责任

和风险处置责任；证监会派出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对登记机

构进行监督管理；中国证券业协会可以制定区域性股权市

场登记结算有关业务自律管理规范。

四是求同存异，便利多层次资本市场间对接。本指引

按照稳步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登记结算逐步与中国结算衔

接的精神，从初始登记、确权、变更登记、管理服务、清

算交收等方面从严规范，要求登记机构应认真办理初始登

记和确权登记、完整记录股权变动，做到变更有据可查、

企业托管后历史沿革清晰，为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全国

性证券交易场所间登记结算业务对接奠定基础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指引共八章 113 条，包括总则、证券账户管理、权益

登记、相关服务、权益和资金管理、中介机构、监督管理

及附则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了指引的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登

记机构的条件与职能、业务开展原则、自律监管、监管数

据报送等总体要求。

（二）证券账户管理。明确登记机构对证券账户开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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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，强调区域性股权市场合格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要求。

（三）证券登记业务办理。明确登记结算业务的一般

规定，并对初始登记、过户登记、其他变更登记、质押登

记、退出登记等全链条各项业务从业务分类、业务定义、

业务办理要求等方面进行了明确；明确登记机构应按照证

监会统一登记要素规范开展登记结算业务；登记结算业务

实行申请人申报制，申请人对业务申报材料负责，登记机

构办理登记时认为有必要的，应进行核查。

（四）相关服务。规定登记机构可根据企业需求为托

管企业提供包括代收红利、证券持有人名册、网络投票系

统、有限售条件股份的持有人类别标识等服务，提升服务

水平，保护投资者权益。

（五）权益和资金管理。对登记机构结算方式、交收

时间等进行了原则性规定，强调客户结算资金应进行专户

管理，并与登记机构的自有资金账户严格区分。

（六）中介机构管理。明确中介机构的自律规则和履

行义务，要求建立工作底稿制度，注意工作留痕，明确中

介机构提供的调查报告应涵盖调查公司的历史沿革、董监

高人员情况等内容，明确从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退市或新

三板摘牌的企业调查审核时间。

（七）监督管理。明确省级金融监管部门对区域性股

权市场开展登记结算业务的监督管理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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